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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禁止重复诉讼 

 

一、基本内容的确认 

    1. 关于禁止重复诉讼的概念，经典教科书一般是这样叙述的： 

   “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于当事人而言，不得再就同一纠纷再向其他法院提起诉讼；对其他法

院而言，也不得再次受理当事人就同一纠纷提起的诉讼。重复诉讼还包括对裁判已经生效的案

件再次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一般须满足三个条件：⑴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⑵后苏

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⑶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

裁判结果（《民诉法解释》247条）“（李浩书，203页）。 

    对此，有观点认为： 

    “至少我们通常所引用的德日美欧盟等法律对于重复诉讼的规制，一般都对前诉尚未完结

与前诉判决已经产生既判力的情况区别对待，没有把两种情形糅合为一个法律条文的处理方式。

此外，从已有文献来看，重复诉讼一词在中国法中虽然常用，但作为专有名词在除日本以外的

其他法域中并未固化。即便在日本法中（日本民诉法 142条），重复诉讼也仅指前诉仍在系属中

又提起后诉的情形。如果前诉判决已经发生既判力，禁止再次起诉的依据是既判力的遮断效，

而不是重复诉讼禁止”（卜元石：《重复诉讼禁止及其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中的应用——基本概

念解析、重塑与案例群形成》，《法学研究》2017年第 3期）。 

    Q1-1 如何理解《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与《民诉法》第 124 条第 4 项的关系。 

    Q1-2 禁止重复诉讼与一事不再理是否存在着区别。 

    Q1-3 前诉法院忽略了后诉法院已经确定判决的存在，作出了与之相抵触的判决之后，在该

判决确定的场合，如何消除这种既判力的矛盾。 

    2. 关于禁止重复诉讼的根据，我国代表性学者一般是这样叙述的： 

    “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点：1.违背诉讼经济原则或价值追求。诉讼应当尽可能地低成本运

行，权利的维护或救济应当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这也是人们在民事诉讼中所追求的价值之一。

同一案件重复诉讼必然导致诉讼的不经济，造成国家司法资源浪费，加重当事人诉讼经济负担。

2.重复诉讼有可能造成后诉与前诉的矛盾裁判，由此损害司法裁判的权威。3.重复诉讼加重被

告的诉累”（张卫平：《重复诉讼的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法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上述观点主要受日本学者影响。对于认为“禁止重复诉讼的根据之一为防止判决的相互矛

盾”，日本已经有学者提出过批判： 

    “既判力是禁止就同一事项作出与后诉相矛盾判断的效力。除非是前诉和后诉的判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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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这种极其罕见的状态下，既判力相互矛盾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如果忽略了重

复诉讼的状态而使后诉的判决先行确定时，反过来在系属的前诉中就不会再出现与之相抵触的

判决。禁止重复诉讼原则区别于既判力制度，有必要存在的理由是通过既判力无法避免矛盾的

事项，或许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很多学说才含糊不清地采用‘判决的矛盾’、‘裁判的矛盾’之

类的表述”（三木浩一：《重複訴訟論の再構築》法学研究 68卷 12号 144頁）。 

  Q2-1 批判观点认为，“在后诉判决先行确定的场合，系属中的前诉就不会再产生与其相抵

触的判决”。这种观点是什么意思？ 

    Q2-1 如果批判说的观点是正当的，那么禁止重复诉讼制度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3.请根据以上论述判断，以下事例是否违背禁止重复起诉原则 

    Q3-1 在被认为是债务人的人提起债务不存在确认之诉后，被告对该债务能否另行提起了给

付之诉。 

    Q3-2 在债权人提起债权人代位诉讼的场合，债务人能否对被代位债权另行提起给付之诉。 

    Q3-3 不动产买主的卖主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之后，买主可否主张买卖无效，另行提起请求

确认自己所有权的诉讼。 

    Q3-3 通说认为，禁止重复诉讼的效果是以诉不合法驳回起诉。《民诉法解释》①亦采纳了这

一做法，那么在重复诉讼的场合，一律驳回起诉的做法是否恰当。请结合上述情况，予以思考。 

 

二、一事不再理的判断标准  

    【基本判例 9-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苏商申字第 256 号 

    [事实概要] 

    X 系自然人。在他的帮助下，促成了 A 公司与 B 公司的合作。因该项合作的成功，A 公司

可以得到 2425 万元的奖励，按照 X 与 A 公司的约定，X 可以因此获得 1050 万元的居间报酬。

但是，A 公司仅支付了 26.5 万元。 

    于是，X 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A 公司支付剩余的居间费用 98 万元。A 公司抗辩称，X 的

请求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X 曾就相同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以调解方式结案，本案应依

法驳回起诉；而且，A 与 B 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也不是 X 促成的，而是在当地镇政府同意担保、

保证 A 公司有投资利益的前提下，在镇党委书记等有关领导要求 B 公司作出巨大让步的情况下，

 

① 《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第 2 款规定，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

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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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才签订的。 

    一审法院查明，X 已经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和理由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A 公司支付居间

报酬中的 10 万元，后又两次变更诉讼请求为 498 万元、180 万元，A 公司的答辩意见与本案答

辩意见基本相同。在该案审理中，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确认，A 公司

支付给 X26.5 万元，余款 X 自愿放弃。后 A 公司向 X 支付了 26.5 万元。 

    一审法院遂认为，X 依据法院的调解书已经获得了 26.5 万元，足以抵消其支出的费用，故

对此问题不再审理。然后，依此为由，驳回了 X 的起诉。X 不服一审裁判，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在前案中，双方对于争议问题已达成调解协议，居间合同产生的争议已经

处理完毕，现 X 再次以同样的理由起诉 A 公司，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于是，裁定驳回上诉。 

    X 不服该裁定，申请再审。理由是，其应获得的居间报酬总计为 1050 万元，在前案中仅主

张 180 万元，未放弃剩余部分，调解只限于该 180 万元，在本案中主张剩余居间报酬中的 98 万

元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请求对本案再审。 

 [裁判趣旨] 

    再审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虽然调解协议未对余款的具体范围进一步说明，但通常而言，彻底解决纠纷是当事人选

择调解方式的重要考量因素，而有无后续诉讼又必然影响当事人在调解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

本诸诉讼诚信，基于综合分析，A 公司在坚持认为 X 无权主张任何报酬的前提下最终同意支付

26.5 万元，所提出的要求 X 放弃余款的对等条件应当是指放弃所有余款，即双方彻底了结纠纷。

在双方因居间报酬产生的争议已全部在前案中调解解决的情况下，X 以同一事实与理由提起本

案诉讼，再次向 A 公司主张居间报酬，属于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亦有违诉讼诚信，

不应予以支持”。 

    Q2-1 在该案中，X 在前诉中请求 26.5 万元，后诉中请求剩余的 98 万元，是否为“同一诉

讼请求”。 

    Q2-2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 X 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属于重复诉讼”，显然是将一事不再

理作为了重复诉讼的内容。如果不考虑《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的规定，这种认识是否妥当。 

    Q2-3 在该案中，法院将诚实信用原则也作为了重复诉讼的依据，那么诚实信用原则能否直

接作为重复诉讼的依据。 

    【基本案例 9-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终字第 00562 号 

    [事实概要] 

    X 系有限公司，Y 和 Z 为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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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2 月，Z 作为转让方与 Y 作为受让方签订投资款转让协议书，约定 Z 在 X 公司实

际的投资以 1500 万元（包括股权转让金 333.3 万元、投资款转让金 1166.7 万元）转让给 Y，Y

向 Z 支付转让款的期限为一年。X、李建民等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名。但是，在约定转让款

给付期限届满后，Y 并没有如期支付。Z 遂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由，以 Y、X 公司、李建敏

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诉讼审理中，X 公司辩称从未收到 Z 所说向 X 公司投资 1166.7

万的款项。 

    2014 年 6 月，X 公司以 Y 为被告、Z 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的 1166.7

万元债权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X 公司认为，其与 Y 之间就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争议，

如果不提起本案诉讼，该状态会持续，存在利益风险，相关利息也会扩大，为了维护其利益，

需要通过消极确认之诉来确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提起

消极确认之诉，如果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但同时应

遵循‘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根据《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

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再次起诉，且前后诉讼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均相同，诉讼请求亦相同或

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构成重复起诉，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

的，裁定驳回起诉。在本案中，X 公司请求确认 Y 对其不享有 1166.7 万元债权及利息，该债权

是 Y 从 Z 处受让而来，所以诉请的实质是债权转让的基础债权是否存在，即 Z 对 X 公司享有

1166.7 万元债权是否存在。而在另案 Y 起诉 Z、X 等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X 已就此问题提

出抗辩，认为其从未欠 Y 所谓的投资款项，Y 所说的 1166.7 万元投资款项，X 公司并未收到。

X 公司答辩的实质是主张不存在债权转让的基础债权，与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是相同的。因此，

X 公司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拟解决的争议事实已经包含在前诉之中，在前诉审理过程中必然

要对本案所涉及债权是否存在作出判断。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本案属于重复诉讼”。因此，驳回

了 X 的起诉。 

X 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 

    [裁判趣旨]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X 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2014 年 3 月 26 日，原审法院受理了 Z 诉 Y、X 公

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在该案中，X 公司抗辩称其与 Z 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抗辩能

否成立涉及 Z 的诉讼主张能否成立，属于该案的审理范围。之后，X 公司又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 Y 对 X 公司不享有本金 1166.7 万元及利息的债权，该诉讼请求与该

公司在前案中的抗辩一致。在另案已经先行进入审理程序的情况下，X 公司的上述主张能否成

立应在另案中确定，X 公司在前案尚在审理的情况下又另行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诉讼，违反

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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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4 在该案中，法院判断是否一事不再理的标准是什么？ 

    Q2-5 在该案中，法院可否以不具有诉的利益驳回 X 公司的起诉？ 

    Q2-6 在该案的前诉中，X 是抗辩的方式进行的主张，这种抗辩可否视为是诉讼请求？ 

    Q2-7 在该案中，法院可否以“后诉请求实质上可能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为依据，驳回 X

的请求。 

【基本判例 9-3】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 02 民终 1148 号 

    [事实概要] 

    A 为有限责任公司，B 位于无锡新区的有限责任公司，X 为自然人。 

    A 在 2013 年间承建了 B 公司的土建项目。因建设需要，与 X 签订了木材购销合同，约定由

X 供应该土建项目的模板和土方。在 2013 年 9 月 13 日至 2014 年 9 月 7 日期间，A 公司共支付

木材货款 69 万院，其中 57 万元支付给了 Y（系 A 派驻该土建项目的送货与收款人）。 

    2018 年 8 月，X 以 A 公司和 B 公司为被告向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新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二被告支付货款 42 万元。双方对于货款总金额、已支付款项、B 公

司是否应当付款责任均存在争议。X 主张它共向 A 公司供货 90 万元，已经收到货款 48 万元；

A 公司认可 X 共计供货 88 万院，主张已经支付 69 万元，已付款项中 21 万是通过 Y 支付给 X

的。关于 Y 的身份，双方认识不同，均认为系对方代理人，但均无证据证明 Y 的代理人身份，

Y 也没出庭。2015 年 3 月 23 日，经无锡新区法院调解，X 撤回对 B 公司的起诉，并与 A 公司

达成由 A 公司再向其支付货款 40 万的协议。此后，A 公司依照协议向 X 支付了 40 万元。 

    2016 年 6 月 22 日，A 公司向无锡市锡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X 归款超额支付的货

款 21 万元。理由是 A 公司在前诉之后联系到了 Y，Y 承认因 X 在其他业务中拖欠其 20 余万的

报酬，故截留了 A 公司支付的 21 万元，对此 X 知情并表示同意。因此，现有证据已经表明 X

和 Y 之间系委托关系，且 X 实际收取了 A 公司 109 万货款，比实际货款多出 21 万元。 

    X 抗辩认为，他与 A 公司的纠纷已经在其他法院达成调解协议，A 公司的起诉属于法律规

定的调解已经发生效力当事人又起诉的情形，构成了重复诉讼。于是，请求驳回 A 公司的起诉。 

    A 公司认为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理由是：⑴本案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前诉 X 为 X，被

告为 A 公司；⑵本案与前诉的法律关系不同，前诉为买卖合同，本案为不当得利；⑶本案并未

否定前诉的调解结果，前诉调解的基础是 X 认可的 A 公司已付款 48 万元，本案所诉 21 万元不

包含在调解结果之中，是调解协议以外的事实。 

  无锡市锡山区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作出裁定，驳回 A 公司的起诉。A 公司不服，提起

上诉。 

[判决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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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诉讼属于对新区法院审结的（2014）新商初字第 0692 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重复起

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依据《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规定，裁定驳回 A 公司的起诉。

理由在于：首先，本案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前诉中 X 为 X，A 公司为被告，本案中 A 公司为

X，X 为被告。本案实际仍为 A 公司与 X 之间的纠纷，故应当认定前后两诉当事人相同。其次，

本案与前诉的法律关系、诉讼标的、争议焦点相同。前诉中 X 诉请 A 公司支付买卖合同项下所

欠货款 40 余万元，X 认可 A 公司已付款 48 万元，而 A 公司则主张已付款 69 万元，双方对已付

款产生 21 万元的争议。本案中 A 公司主张超付货款 21 万元并要求 X 返还，这与前诉中的已付

款争议完全相同，且为同一份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争议，而这一争议属于前诉货款纠纷案的审

理范围。A 公司认为本案应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法院不予认同，如果 X 与 Y 之间的委托代理

关系属实，则 Y 代 X 收取 A 公司支付的 21 万元货款有合法根据，不构成不当得利，而 A 公司

所谓‘超付 21 万元’的时间点也不在于向 Y 汇款时，客观上应是前诉达成调解并支付调解款时。

最后，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前诉调解结果为 A 公司向 X 再支付货款 40

万元，本案中 A 公司诉请 X 返还多付的货款 21 万元，理由为前诉的调解是建立在合同总价 88

万元以及 X 仅认可 A 公司已付款为 48 万元的基础上，前诉结束后 A 公司取得了证据可以证明

X 与 Y 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 X 知道 Y 收取 21 万元货款的事实。实际上，A 公司是认为前

诉调解所依据的事实基础错误，其当时已经付款 69 万元，不应再承担 40 万元的付款责任。因

此，A 公司于本案中请求返还超付货款 21 万元，本质上即为否定前诉中‘A 公司应支付 X 货款

40 万元’的调解结果。” 

     Q2-8  在本案中，法院认定一事不再理的标准是什么？ 

     Q2-9  在本案中，法院认定一事不再理的标准与《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第 1 款的规定是

否一致？并请阐释理由。 

 

【基本判例 9-4】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 74 民终 18 号民事判决 

[事实概要] 

    X 为保理公司。2018 年 6 月 1 日，X 与案外人 Y 签订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合同载明，Y

将已经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以及截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将发生的应收账款及相关权益无

条件转让给 X。X 在本合同项下任何权利未充分受偿时，可向 Y 及付款人分别行使追索权和追

偿权。同日，X 与 Y、Z 签订了《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协议载明，Y 作为应收账款转让方，与

作为应收账款付款方的 Z 之间签订过商务合同及相关附件、补充文件。Y 与 Z 确定已完成商务

合同义务，并已符合付款条件，Z 愿意无条件付款；Z 对保理合同的内容及效力无任何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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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认 Y 已履行完毕商务合同项下的义务且有权将标的应收账款转让给 X；标的应收账款以商

业承兑汇票支付，Z 应向 Y 交付以 Y 为收款人，某控股公司为出票人／承兑人，付款金额为

17,000,000 元的商业承兑汇票，Y 有权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 X。 

2018 年 6 月 11 日，Y 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 XX。同日，涉案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进行了动产权属登记。X 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2 日对汇票进行提示付款，

均被拒付。 

X 为此将 Y、Z 及某控股公司诉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该案判决确认 XX 与 Y、

Z 间《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与 Y 间《保理合同》均有效。XX 与 Y 之间成立保理合同关系。该

院还认为，XX 向被告某控股公司主张票据权利，与该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 XX 作为持票人

基于票据追索权的主张对象除某控股公司外，还可包括 Z、Y 等票据债务人，其票据责任可能

与该案责任存在交叉重合之处，故该诉求不适宜在该案中一并处理，X 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据此，福田区人民法院部分支持了 X 的请求。判决 Z 在应收账款本金及逾期违约金范围内

向 X 支付保理融资款本金 15,000,000 元和违约金，Y 对 Z 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后，Z

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Z 后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向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作出（2020）粤民申 13004-13006 号民事裁

定，驳回 Z 再审申请。（2018）粤 0304 民初 38092 号案件生效后，XX 未申请执行。对于案涉票

据，XX 未在电子商业汇票结算系统中发起追索。 

后 X 又以某控股公司为被告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控股公司向 X

支付票据款 19,746,100 元。某控股公司辩称,X 曾以保理合同将案外人 Y、Z 及被告诉至广东省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该院立以（2018）粤 0304 民初 38092 号。X 某保理公司深圳分公司已

就基础关系提起诉讼并胜诉不得再以票据关系再行起诉。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决，某控股公司 X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款 19,746,100元,某控股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金额应相应减少案外人Z在(2018)

粤 0304 民初 38092 号案中对 XX 的清偿责任 

某控股公司提出上诉。 

[判决趣旨]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X 在提起保理合同之诉后再提起票据之诉是否构成

重复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X 在福田法院就基础关系提起保理合同之诉即前案与本

案的票据之诉，系不同的诉讼标的；X 在前案中是以保理合同的各当事人即 Y、Z 等为被告，

本案被告虽在前案中亦为被告但其应当承担的票据责任在前案中并未处理，X 实际在前案中未

取得对本案被告的诉讼效果，而本案中 X 仅起诉了作为票据承兑人的被告，两案的诉讼对象不

同；在保理合同纠纷案件中，X 的诉请为支付应收账款，而在本案中则是主张票据款，两案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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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亦不相同，而本案判决结果亦不会否认前案的判决结果；故 X 就本案提起诉讼不构成重复诉

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Q2-10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 X 不构成一事不再理的理由是什么？ 

 

【基本判例 9-6】(2020)最高法民再 4 号 

[事实概要] 

    2010 年，X 以 Y 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且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等为由，诉请解除 X 与 Y

签署的《合作建设合同书》、《合作补充协议》，以及解除 X、Y 和第三人 Z 签署的三方《合作补

充协议》，并要求返还 X 投资款及经济损失。后法院判决 X 与 Y 签署的《合作建设合同书》、《合

作补充协议》以及 X、Y 和第三人 Z 签署的三方《合作补充协议》无效，并判决返还部分投资

款及利息损失，驳回 X 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该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写明：Z 是 X、Y 为合作

项目的建设而合资设立的，且 Z 为合作项目的建设与第三方签订了一些服务合同，在《合作建

设合同书》、二方《合作补充协议》和三方《合作补充协议》无效后，双方应当就 Z 的股权归

属、Z 与第三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处理、固定资产分配等事宜进行协商或通过法

律途径予以解决，故双方的股金及 Z 管理费用、购置固定资产费用、开办费、招标服务费和支

付第三方的合同款项，本案不予涉及。 

    Z 遂提起本诉称‚ Z 是依据 Y 与 X 签订《合作建设合同书》所设立项目公司，是将 Y 名下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至项目公司下进行开发。后 X、Y、Z 三方签订《合作补充协议》，就项目

公司 Z 支付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数额、时间、开发建设相关费用、转让手续办理等进

行了约定。为履行三方《合作补充协议》项下约定义务，Z 先后支付保证金、国有土地出让金、

开发建设费用等。现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上述合同无效，并由 Y 返还 X 投资款。但是对于 Z 土地

出让金、开发建设等费用却未予判决返还，剥夺了 Z 的合法权益。故请求 Y 向 Z 返还 Z 已支付

的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同时 X 对 Y 应赔偿数额中的 20%承担连带责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 Z 并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且 Z 主张的诉讼请求中的部分请求

已包含于生效判决认定的损失中，所以 Z 依据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被确认无效提起

缔约过失责任之诉依据不足。遂裁定驳回 Z 的起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 03 民

初 121 号民事裁定）。 

Z 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Z 并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其诉讼请求

不具有诉的利益，其起诉法院不应予以支持。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京民终

191 号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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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判决趣旨] 

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 191 号民事裁定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

京 03 民初 121 号民事裁定。同时驳回北京御龙昌恒置业有限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起诉；指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其他起诉进行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阶段判断原告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时，只需审查原告是否提交了证明其

与相对人因民事法律关系引发争议的相关事实依据。本案中，Z 是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的签

约人，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故其在该三方《合作补充协议》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无效的

情形下，提起本案缔约过失责任诉讼，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原告起诉条件。虽然 Z 是 X 与 Y 为履行双方间合资、合作开发

房地产合同关系而设立，《合作建设协议书》包含有关设立 Z 的内容，但设立协议并不是我国

《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成立的必要条件，只要公司符合法定条件且依法成立，设立协议就不再

对公司产生约束力。Z 在签订三方《合作补充协议》时已依法成立，不受《合作建设协议书》

及二方《合作补充协议》的影响而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其就三方《合作补充协

议》被确认无效而遭受的损失理应享有诉讼权利。至于 Z 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能否得到全部或部分支持，均属于实体审查的范畴，有待于实体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原审裁

定认定 Z 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不具有诉的利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经原审法院查明，Z 主张的第一项关于返还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转让定金的诉讼请求已包含

于生效判决认定的损失之中，该生效判决已对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转让定金的归属进行了实质审

查，并判令由 Y 返还 X 该笔款项。故 Z 基于同一事实和相同法律关系提出的第一项诉请，实质

上否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应认定为重复诉讼，原审裁定驳回 Z 该项诉请的起诉，处理结果正

确。” 

   Q2-11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构成重复起诉的理由是什么？ 

 

三、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 

【基本判例 9-5】最高法知民辖终 187 号民事裁定（2021） 

[事实概要] 

X 与 Y 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签订《代理协议》，约定 X 将其生产的奥硝唑原料药授权 Y 全

国独家经销。另约定，该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

向 Y 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双方在履行《代理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Y 先向湖北省咸宁市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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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违约之诉，要求 X 承担违约责任并继续履行《代理协议》，案号为（2020）

鄂 1202 民初 3390 号案。X 以本案涉及垄断纠纷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咸安区法院驳回其管辖

权异议。X 不服，上诉至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未获支持。 

    后 X 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垄断之诉，请求判令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为垄

断协议并认定 Y 相关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Y 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本案诉讼已经

由咸安区法院依法受理，X 为规避管辖和拖延诉讼，就同一事实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本案应由咸安区法院管辖。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代理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X 就

其生产的奥硝唑原料药授权 Y 全国独家经销的相关事宜所作约定，其不具备法律所禁止的垄断

协议的性质，本案不属于垄断纠纷案件，Y 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Y 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处理。 

    X 提出上诉。 

[判决趣旨] 

撤销原裁定，本案由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应当比较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三个构

成要素，是否存在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

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就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言，（2020）鄂 1202 民初 3390 号案为合

同之诉，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涉案合同当事人是否构成违约、涉案合同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问

题；本案为垄断之诉，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涉案协议是否构成垄断协议的问题。两案纠纷所涉

诉讼标的不同，不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247

条第 1 款第 2 项关于后诉与前诉诉讼标的相同这一要件，因而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 

    Q3-1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 X 不构成重复起诉的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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